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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转让方）与鄂尔多斯市鹏睿商贸有限公司

（简称：受让方）于2024年4月5日签署《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已将其对下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权利义务人承继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其他全部权利、权益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为下列债权及

其全部权益的合法权利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笔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

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笔债权转让的事实。

鄂尔多斯市鹏睿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合法权利人，现公告要求下表中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权利义务

承继人向鄂尔多斯市鹏睿商贸有限公司履行相关法律文件确定的偿付义务及担保义务。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鹏睿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3日

鄂尔多斯尔市东胜区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
鄂尔多斯市鹏睿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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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

高福堂

陈文光

宋彦军

杨继平

罗鹏虎

高峰

刘伟

鄂尔多斯市奥隆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茆支平

苏经

巴雅尔

鄂尔多斯市成陵食品有限公司

结欠本金（元）

300，000.00

322，000.00

300，000.00

3，997，423.00

300，000.00

300，000.00

450，000.00

2，860，000.00

80，000.00

1，037，110.54

219，885.36

1，978，154.00

12144572.9

结欠利息（元）

1153487.54

786166.83

1269937.78

23235115.43

599277.10

1051904.13

1164054.13

3595748.68

127028.36

3723572.03

180579.83

8120449.46

45007321.3

担保方式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情况

陈文彪、崔金莲、高润堂、陈巧荣

陈树明、高翠英、陈琴琴、高福堂

李小平、项建平、张培荣

武光平、郭永峰、雷生云

杨艳林、高峰、高美丽、姚明忠

陈文彪、崔金莲、党东琴、乔勇

李建军、丁建兵、王海君

郝君、李春平、万昊、连大鹏、孙树林、李金海

温虎则

金翠梅、高桂英、张玉英

巴格那、阿拉塔、张琴

杨建平、蒋丽、白保忠、边凤英、贾严生、郝改凤、杨占怀、樊玲

注：本公告清单中利息暂计至2023年10月20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鄂尔多斯市鹏睿商贸有

限公司的本金、利息、罚息等按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分 类 信 息

■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内蒙古慧丰建筑工程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22MA7DU8LU6T）拟将注册资本从人民

币 1000 万元减资至 100 万元。请各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担保。

内蒙古慧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3日

■ 仲裁公告

李志刚：

本会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包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环城路支行与你关于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2）包仲金字第 0474 号。请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

（庭）选定书。提出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公告期满后第

10 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请你于仲裁庭组

成后的 3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仲裁庭组成后的第 10
日上午 10 时，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

缺席仲裁。领取仲裁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后的

第 40 日至第 50 日。逾期则视为送达。（领取地

址：包头市九原区黄河大街 87 号国储大厦 305，

领取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开庭地址：包头

市九原区黄河大街 87 号国储大厦仲裁三庭；联

系电话：0472-6988958）

包头仲裁委员会

2024年 4月 23日

■ 公告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催告书》文号：

玉卫医催［2024］3号；

王 小 燕 、 女 、 汉 、 身 份 证 号 ：

150122198004122025；）

你（单位）尚未履行我机关 2023 年 9 月 15
日对你（单位）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

书》文号/编号：玉卫医罚［2023］7 号；收到本

催 告 书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将 罚 没 款 人 民 币 ：

100000 元、加处罚款人民币：100000 元缴至中

国银行玉泉支行营业部并履行下列义务：按期

缴纳罚款。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你（单位）对此有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

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玉泉区

卫 生 健 康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大 队 进 行 陈 述 和 申

辩。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领取《催告

书》，地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滨河北路水语青

城小区北门，公告期满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年 4月 23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杨潇、邬丽萍、王俊荣：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王文东与刘

金元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王文东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将杨潇、邬丽萍、王俊荣于 2009 年

7 月 16 日欠其的债权本金 100 万元及利息全部

依法转让给刘金元。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

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自接收到该债权转让

通知书后应向刘金元履行全部给付义务。

通知人：王文东

2024年 4月 23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韩巴图、刘忠有、孟克、罗文军、包红星、格西

格陶格陶：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王文东与祁

玉印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王文东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将韩巴图、刘忠有、孟克、罗文军、

包红星、格西格陶格陶于 2006 年 11 月 25 日欠

其的债权本金 16 万元及利息全部依法转让给

祁玉印。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

并转让。请自接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

向祁玉印履行全部给付义务。

通知人：王文东

2024年 4月 23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窦俊林、李二珍、刘世有、窦永春：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杨俊英与王

新花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杨俊英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将窦俊林、李二珍、刘世有、窦永春

于 2006 年 8 月 12 日欠其的债权本金 20 万元及

利息全部依法转让给王新花。与此转让债权

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自接收到该

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王新花履行全部给付

义务。

通知人：杨俊英

2024年 4月 23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李占祥、王凤英、王凤娥、王占源、乌日古莫

勒：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杨俊英与王

颖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杨俊英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将李占祥、王凤英、王凤娥、王占源、乌

日古莫勒于 2005 年 12 月 5 日欠其的债权本金

36 万元及利息全部依法转让给王颖。与此转

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自接

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王颖履行全部

给付义务。

通知人：杨俊英

2024年 4月 23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窦俊林、李二珍、刘世有、窦存林、祁占海、杨

军：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杨俊英与王

新花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杨俊英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将窦俊林、李二珍、刘世有、窦存

林、祁占海、杨军于 2007 年 2 月 4 日欠其的债

权 本 金 30 万 元 及 利 息 全 部 依 法 转 让 给 王 新

花。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

让。请自接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王

新花履行全部给付义务。

通知人：杨俊英

2024年 4月 23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鄂托克旗鑫宇煤化有限公司、赵怀义、赵鹏、

鄂托克旗康庄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

古天誉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内蒙古宇顺宸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与内蒙古宏昕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内蒙古宇顺宸

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鄂托克旗鑫宇煤

化有限公司、赵怀义、赵鹏、鄂托克旗康庄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天誉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的（2015）鄂商初字第 91 号民事判决书、

内蒙古鄂托克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托民

初字第 1875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转让给内蒙古

宏昕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宇顺宸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宏昕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内蒙古宏昕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债权

的受让方，现通知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通知之

日起立即向内蒙古宏昕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和相应的担保责任。

内蒙古宇顺宸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宏昕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4月 23日

■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院美霞与内蒙古沐

焱阳商贸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1 日签订了

《置换协议》。院美霞将其对巴俊生、杨勇斌、

冯颐省、杭红祥等人的借款合同（包括欠条）

约定的合法债权依法转让给内蒙古沐焱阳商

贸有限公司，与该债权相关的全部权利也一并

转让给内蒙古沐焱阳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沐焱阳商贸有限公司、院美霞现

以公告的形式通知与上述债权有关的借款人、

担保人、其它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

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请相关债务人直接向内蒙

古沐焱阳商贸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内蒙古沐焱阳商贸有限公司

院美霞

2024年 4月 23日

■ 送达公告

鄂尔多斯市建银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受理的申请人鄂尔

多斯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服务中心与你公司之

间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3）鄂仲字

第 0594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授权委

托书、选（指）定首席仲裁员声明书、选（指）定

仲裁员声明书、举证质证认证表、权利义务告

知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书、仲裁员名

册、仲裁规则、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案件

监督权利告知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共十

四 件 庭 前 文 书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选定仲裁员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答辩、选定仲

裁员期满后的第 20 日上午（2024 年 6 月 12 日）

8 时 40 分在我委仲裁庭（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

托克西街仲裁大厦五层第一仲裁庭 505 室）不

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

2024年 4月 23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杨豹：

鉴 于 徐 凤 桃 （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725195910182425）与 王 海 兵（身 份 证 号 码 ：

15272619771007031X）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徐凤桃将其对杨豹（身份证号

码：152726197312214816）享有的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 0602 民初 5901 号

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王海

兵。徐凤桃与王海兵联合通知杨豹该债权转让

的事实，请杨豹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立即向王

海兵履行上述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还款义务。

徐凤桃

王海兵

2024年 4月 23日

■ 减资公告

内蒙古舜通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50822MA7YPF235C），经

股东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伍佰万圆整减至人民币壹佰万圆整，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或要求债务担保，特此公告。

内蒙古舜通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3日

■ 公告

内蒙古罕迪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武凯乐与被申请人内蒙

古罕迪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

审理终结。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委领取（玉劳人仲字［2024］116 号）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对本裁决不服的，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

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4年 4月 23日

■ 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信公证处关于对

（2009）东证内字第 398-582 号公证书进行补

正的公告

（2024）鄂中信告字第 1 号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公证处

于 2009 年 8 月 20 日根据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城

市建设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出

具了（2009）东证内字第 398-582 号公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

序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公证书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予以补正，补正公证书号为（2009）东

证内字第 398-582 号补。

现予以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信公证处

2024年 4月 10日

■ 公告

新城区京科创电脑耗材经销部：

本院受理邴艺新与你单位劳动报酬、赔偿

金争议案件（新劳仲案字〔2024〕353 号），因无法

与你单位取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答

辩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

等仲裁材料。现定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 时

在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街与快速路交汇处东南角

（原呼运大院元福酒店楼）三楼仲裁庭开庭，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于开庭后 20 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4年 4月 23日


